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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41,006,7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7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汪辉文先生和叶林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曾毅先生已被暂停职务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代）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

2、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02,449 61.2238 1,799,594,264 38.7759 10,000 0.0003

3、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0000

4、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0000

5、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0000

6、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0000

7、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361,256 61.2229 1,799,635,457 38.7768 10,000 0.0003

8、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361,256 61.2229 1,799,635,457 38.7768 10,000 0.0003

9、议案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361,256 61.2229 1,799,635,457 38.7768 10,000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同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9,570,988 60.7534 1,821,435,725 39.246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审计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3万元，最终支付费用以实际签订协议为准。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338,849 61.2224 1,799,657,864 38.7773 10,000 0.0003

12、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02,449 61.2238 1,799,594,264 38.7759 10,000 0.0003

13、议案名称：关于停止向政泉控股发放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1,412,449 61.2240 1,799,594,264 38.776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按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分配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9,325,063 38.9856 2,802,599,194 60.3877 29,082,456 0.626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284,609,852 55.9377 1,799,591,164 44.0623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430,561,5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6,241,053 99.9975 3,100 0.0025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9,374,253 99.9840 3,100 0.016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6,8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56,

802,597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董事绩效

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

项说明

556,

751,404

99.9902 44,293 0.0079 10,000 0.0019

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履职、 薪酬及考

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556,

751,404

99.9902 44,293 0.0079 10,000 0.0019

11

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556,

728,997

99.9862 66,700 0.0119 10,000 0.00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延、蔡利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康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五层

5th� Floor,� Building� C,The� International� Wonderland,� Xindo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邮编/Zip� Code:100027电话/Tel:86-010-50867666�传真/Fax:86-010-65527227

电子邮箱/E-mail： kangda@kangdalawyers.com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广州 西安 沈阳 南京 杭州 海口 菏泽 成都 苏州 呼和浩特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19】第0412号

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二○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就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核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

内容以及在其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资料、说明

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 ）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及本

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发布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3月29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发布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30日发布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公司于2019年6月

20日（星期四）14点0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1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发布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方正证券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

公司《关于按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分配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临时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决定将《关于按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分配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临时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并提示股东新增议案与本次会议的《关于停止向政泉控股发放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议案》内容

存在互斥情形。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现场会议地点、审议事项、召开方

式等内容，载明了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简称、投票时间等内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现场会议于2018年6月20日14：00在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

大厦11层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1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641,006,7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76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所律师核查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提供

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8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21,694,9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2%。

经本所律师验证，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为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1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最终投票表决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名，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共计2,219,311,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6.96%。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均具有参加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载明的议案进行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其后，公司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载明的如下议案进行了表决，每项议案获得的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分别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1、《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41,40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38%；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59%；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绩效考核与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同意：2,841,361,256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29%；

反对：1,799,635,457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8%；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绩效考核与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同意：2,841,361,256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29%；

反对：1,799,635,457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8%；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同意：2,841,361,256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29%；

反对：1,799,635,457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8%；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同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819,570,988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34%；

反对：1,821,435,725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466%；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841,338,8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24%；

反对：1,799,657,8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73%；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2,841,40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38%；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59%；

弃权：10,00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3、《关于停止向政泉控股发放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议案》

本次会议议案13与议案14为互斥议案，该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41,006,713股。

同意：2,841,412,449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40%；

反对：1,799,594,26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60%；

弃权：0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4、《关于按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分配公司2018年度红利的议案》

本次会议议案13与议案14为互斥议案，该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41,006,713股。

同意：1,809,325,063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856%；

反对：2,802,599,194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877%；

弃权：29,082,456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7%；

表决结果：审议未通过。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

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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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有的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之

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杰” ）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具体情

况如下：

2019年6月20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法院出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对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308,081,943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5.63%)予以冻结，其中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数量为258,081,943股，限售

流通股冻结数量为50,000,000股，冻结日期自2019年6月20日至2022年6月19日。

国之杰共持有公司股份2,867,929,342股，持股比例为52.44%。 截至本公告日，

国之杰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为308,081,943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

的10.74%，占公司总股本的5.63%。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本次股份冻结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稳

定，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

人” ）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科创板股票。 可投资科创板股票的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科创板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属于《基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

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

2、 附件所列基金的基金合同中的投资范围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且

投资科创板股票符合附件所列基金的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

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 今后，本公司旗下新增基金《基金合同》

如果符合相关规定，亦可以投资科创板上市的股票，届时，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

3、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科创板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

性，并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工作。

科创板股票具有下列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会面临科创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

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投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

险、系统性风险、股价波动风险、政策风险等。 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

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基金资产

并非必然投资于科创板股票。

投资科创板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

（1）科创板股票的流动性风险

科创板投资门槛高，个人投资者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可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科创板

股票流动性可能弱于其他市场板块，若机构投资者对科创板股票形成一致性预期，存在股

票无法成交的风险。

（2）科创板企业退市风险

科创板有更为严格的退市标准，且不设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重新上市制度，科创板上

市企业退市风险更大，可能给本基金带来不利影响。

（3）投资集中的风险

因科创板上市企业均为科技创新成长型，其商业模式、盈利风险、业绩波动等特征较为

相似，基本难以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将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4）市场风险

科创板股票集中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 大多数企业为初创型公司，企业未来盈利、现金流、估

值均存在不确定性，与传统二级市场投资存在差异，整体投资难度加大，科创板股票市场风

险加大。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科创板股票其后涨跌幅限制为20%，科创板股票投资者应当关

注可能产生的股价波动的风险。

（5）系统性风险

科创板企业均为市场认可度较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在企业经营及盈利模式上存在趋

同，所以科创板股票相关性较高，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险将更为显著。

（6）股价波动风险

科创板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等坚持市场化导向，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

资者主导。 科创板新股发行全部采用询价定价方式，询价对象限定在证券公司等七类专业

机构投资者，而个人投资者无法直接参与发行定价。 同时，因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技术新、

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风险高等特征，市场可比公司较少，传统估值方法可能不适用，发

行定价难度较大，科创板股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风险。

（7）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科创板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国际

经济形势变化对战略新兴产业及科创板股票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8）其他风险

基金投资于科创板上市股票，可以分享科创板上市公司发展带来的收益，也可能承担

因科创板风险而造成的基金财产损失。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

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附件：可投资科创板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中银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57

2 中银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20

3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90

4 中银优秀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32

5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72

6 中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91

7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05

8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39

9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96

10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35

11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7

12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70

13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6

14 中银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63

15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77

16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54

17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57

18 中银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80

19 中银宝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61

20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88

21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13

22 中银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30

23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34

24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61

25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02

26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35

27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4

28 中银益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6

29 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8

30 中银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94

31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17

32 中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69

33 中银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48

34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50

35 中银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66

36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71

37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81

38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29

39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74

40 中银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45

41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89

42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43

43

中银安康稳健养老目标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006303

44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52

45 中银消费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34

46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63801

47 中银持续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3

48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4

49 中银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5

50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7

51 中银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8

52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09

53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10

54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16

55 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18

56 中银沪深300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821

57 中银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22

58 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23

59 上证国有企业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270

60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0009

61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11

62 中银产业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827

关于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腾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5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和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6月21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 1,000,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元 ）

1,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腾利混合A 中银腾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502 00250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

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19年6月21日起，本基金A类和C类份额均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

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如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该

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

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超过限

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

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

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关于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颐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6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和《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6月21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元）

5,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

位：元）

5,000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颐利混合A 中银颐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14 00261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

是 是

注： 自2019年6月21日起， 本基金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的限制金额由

100万元调整为5000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19年6月21日起，本基金A类和C类份额均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

超过5000元（不含5000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 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0元（不含5000元），

对该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

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0元（不含5000元），对

超过限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 原2019

年5月17日刊登的《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自2019年6月21日起不再执行。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

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

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399

证券简称：

ST

抚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9年6月20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通知，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被解除冻结和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6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2民初185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东北特钢集团持有的公司496,876,444�股无限

售流通股及孳息（含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的冻结，以及 4,672,

756�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含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的轮候冻

结。

本次解除冻结和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 501,549,200�股，占东北特钢集团被

冻结和轮候冻结之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 占东北特钢集团被冻结和

轮候冻结之日公司总股本的38.58%。

截至本公告日，东北特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76,876,44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25%。 东北特钢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被累计冻结和轮候冻结数量为

496,876,44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6.13%，占公司总股本的25.20%。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

*ST

华业 编号：临

2019-080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日披露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编号：临2018-109），相关案件的情况详见上

述公告。 近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法院” ） 发来的

（2019）京03执780号《执行通知书》及（2019）京03执780号《报告财产令》，具体

内容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资管” ）

被执行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执行

二、《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内容：

（2019）京03执780号《执行通知书》内容如下：

中泰资管与华业资本仲裁执行一案，法院作出的（2018）京03民初779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泰资管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依

法立案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法院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迟

延履行金、申请执行费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2019）京03执780号《报告财产令》内容如下：

中泰资管与华业资本民事执行一案， 华业资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责令

华业资本在收到此令后五日内，如实向法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

的财产情况。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据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执780号《执行通知书》、（2019）京03

执780号《报告财产令》。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

*ST

华业 编号：临

2019-081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ST华业，股票

代码：600240）股票已连续10个交易日（2019年6月6日-6月20日）收盘价格均低于

股票面值（即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

能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之（五）项的规定，如果公

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

面值，上海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8� 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

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6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10个交易

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在下一交易

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

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之日。

2019�年 4�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

公告》（编号：临 2019-043）。 2019年6月7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编号：临2019-076），详见上述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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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

《关于公司董事被刑事拘留的公告》（编号：临2018-101号），公司董事孙涛因涉嫌

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10月1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

披露《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被刑事拘留的公告》（编号：临2018-126号），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燕飞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重庆市公安局拘留。公司于2018年

11月17日披露《关于公司应收账款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18-123号），公司

于2018年11月16日收到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受案回执》，于2018年11

月1日报称的“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 案已被重庆市公安局

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受理。

公司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全力追赃挽损，通过发函、问询等多种方式，了解

案件及追赃进展。 据悉，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合同诈骗案实际控制人李金芳已被

提起公诉，李仕林已被批捕，案件尚在侦办中，应收账款案件涉案的主要嫌疑人孙

涛、白晓敏、韦泽禹、燕飞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追赃正在

进行中。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